
私  塾  重  點 提 示

一、 租稅優先受償權及評述。（稽§6、§7、
§8）

二、 核課期間；徵收期間（注意其起算日）。
（稽§21∼§23）

三、 稽徵文書送達方式。（結合行政程序法
§67∼§91）

四、稅捐之保全措施（注意限制出境標準）。

五、行政救濟制度的程序規定及受理機關。

六、延長繳稅、延期繳稅及退稅規定。

七、 強制執行之要件與例外情形。又何謂「確
定」？

八、租稅大赦。（稽§48-1、§48-2、§48-3）
九、 搜索的相關規定，何種的稅目適用？其理
由如何？

十、稅捐稽徵法之刑事罰規定。

稅捐稽徵法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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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大綱

貳、內　容第一節　概　論

壹、特　性

參、最近年度增、修之條文

貳、稅捐規定之準用
第二節　適用範圍

壹、適用之稅目

參、納稅義務人之準用

肆、適用順序

貳、租稅優先權
第三節　 租稅互惠及優先

權

壹、租稅之互惠免徵

參、實質課稅原則

貳、清算人之納稅義務

第四節　納稅義務人

壹、共有財產之納稅義務人

參、遺囑案件之納稅義務

肆、營利事業合併後之納稅義務

貳、稽徵文書之送達

第五節　 繳納通知文書
（稽徵文書）

壹、填發與查對更正

貳、稅捐之核課

壹、稅捐之稽徵機關

肆、稅捐之徵收

伍、徵收期間

參、核課期間
第六節　 稅捐之核課與徵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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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稅捐之繳納時間

貳、稅捐繳納期間之公告延長

參、申請延長或分期繳納

肆、稅捐滯納之處理

伍、強制執行

第八節　 稅捐之繳納與退
還

貳、課稅資料保密之規定

第九節　課稅資料之調查

與保密

壹、課稅資料之調查與詢問

貳、稅捐保全方式

第七節　稅捐之保全

壹、保全之意義與作用

陸、稅捐之退還

壹、稅捐救濟之制度必要性

貳、行政救濟之程序

參、稅捐核定案件之復查

肆、訴願與行政訴訟

伍、稅捐行政救濟之受理機關

陸、依據法源與受理時限

壹、刑事罰（以故意為要件）

貳、行政罰（以過失為要件）

參、自動補報補繳之免罰

肆、情節輕微減免

伍、從新從輕之處罰

第十一節　罰　則

柒、退稅及補稅之後續處理

第十節　 稅捐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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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教學區

第一節　概　論

壹、特　性
一、兼具實體法與程序法特性

除規定納稅義務、核課、罰則等實質內容外，並統一各稅之稽徵程序、強

制執行、退稅程序等均有規定。稅捐稽徵法的全部法條雖只有51條，然卻包括
實體法與程序法2部分，例如：第三章稽徵為程序法；第二章納稅義務、第六章
罰則則為實體法性質。

二、本質為普通法，在過渡時期賦予優先適用之效力

對各內地稅稽徵程序之共同適用事項，作統一性、通則性的規定，屬普通

法的特質。稅捐稽徵法§1規定：「稅捐之稽徵，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
者，依其他法律之規定。」惟依據立法之意旨，稅捐稽徵法為租稅法體系中之

補充規定，惟基於功能需要，而被賦予優先適用之效力。

三、為各內地稅法之通則法

稅捐稽徵法§2規定：「本法所稱之稅捐，指一切法定之國、省（市）及
縣（市）稅捐。但不包括關稅及礦區稅。」其所規範之內容，為各內地稅共同 
適用。

貳、內　容
現行稅捐稽徵法全文共51條，分為下列7章：

一、總則：§1∼§11-2。
二、納稅義務：§12∼§15。
三、稽徵：§16∼§34。
四、行政救濟：§35∼§38。
五、強制執行：§39∼§40。
六、罰則：§41∼§48-3。
七、附則：§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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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最近年度增、修之條文
一、96年1月10日修正§6。
二、96年3月21日修正§23。
三、96年12年12日修正§18。
四、97年8月13日修正§24、§44。
五、98年1月21日修正§28。
六、98年5月13日修正§24、§33、§48-1；並增訂§12-1。
七、98年5月27日修正§47。
八、99年1月6日修正§44；並增訂§11-3∼§11-7、§25-1。

第二節　適用範圍

壹、適用之稅目
指一切法定之國、直轄市及縣（市）稅捐，但不包括關稅、礦區稅及依法

附徵之教育捐（88年已停徵）。（稽§2；稽細§2）

一、國　稅

包括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遺產及贈與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

稅、菸酒稅。

二、地方稅

包括土地增值稅、地價稅、田賦、房屋稅、娛樂稅、契稅、印花稅、使用

牌照稅。

貳、稅捐規定之準用
各項之滯納金、利息、滯報金、怠報金、短估金及罰鍰等，除本法另有規

定者外，準用本法有關稅捐之規定。但§6關於稅捐優先及§38關於加計利息之
規定，對於罰鍰不在準用之列。（稽§49）

參、納稅義務人之準用
稅捐稽徵法對納稅義務人之規定，除§41規定外，於扣繳義務人、代徵

人、代繳人及其他依本法負繳納稅捐義務之人準用之。（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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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適用順序
一、 稅捐之稽徵，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稽§1）

二、 財政部依本法或稅法所發布之解釋函令，對於據以申請之案件發生效力
（即從新原則）。

　　 但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者，對於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適用之（即從輕原
則）。（稽§1-1）

三、所稱「確定」，係指下列各種情形：（稽§34Ⅲ）
　　（一）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案件，納稅義務人未依法申請復查者。

　　（二）經復查決定，納稅義務人未依法提起訴願者。

　　（三） 經訴願決定，納稅義務人未依法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者而
言。

　　（四） 經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納稅義務人未依法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行政
訴訟者。

　　（五）經最高行政法院行政訴訟判決者。

第三節　租稅互惠及優先權

壹、租稅之互惠免徵
一、外交互惠免徵

（一） 對外國使領館及享受外交官待遇人員免除一定之稅捐為國際間之慣
例，財政部得本互惠原則，對外國派駐中華民國之使領館及享受外

交官待遇之人員，暨對雙方同意給與免稅待遇之機關及人員，核定

免徵稅捐。（稽§4） 
（二）實例：

1.根據本條而核定之外交機構及人員適用營業稅零稅率。
2.所得稅法§4Ⅰ⑩亦有類似規定。

二、外交換文商訂免稅

（一） 財政部得本互惠原則，與外國政府商訂互免稅捐，於報經行政院核
准後，以外交換文方式行之。（稽§5） 

（二）實例：

1. 目前依據本條核准有中美互免航運所得稅協定、中韓互免海空運所
得稅協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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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得稅法§124規定：「凡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所簽訂之所得稅協
定中另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故上述所得稅協定，應較所得稅法優先適用。

貳、租稅優先權
一、意　義

係指租稅債權與其他債權競合時，若債務人之財產不足清償其全部債務

者，得排除其他債權而優先受清償之權利。

二、有關規定

（一）稅捐之徵收，優先於普通債權。（稽§6Ⅰ）
（二） 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之徵收，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

（稽§6Ⅱ）
（三） 經法院或行政執行署執行拍賣或交債權人承受之土地，執行法院或

行政執行署應於拍定或承受5日內，將拍定或承受價額通知當地主管
機關；依法核課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並由執行法院或行

政執行署代為扣繳。（稽§6Ⅲ）
→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擔保債權＞普通債權

（四） 破產財團之稅捐債權，依破產法規定其清償順位 （稽§7）；破產財
團成立後，其應納稅捐為財團費用，由破產管理人依破產法之規定

清償，亦即破產財團費用性質稅捐，優於破產債權稅捐受償。

→ 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破產財團費用之稅捐債權＞擔保
債權或破產債權稅捐債權＞普通債權

（五） 重整公司之稅捐債權，依公司法規定其清償順位（稽§8）；公司重
整中所發生之稅捐，為公司重整債務，依公司法規定清債；亦即重

整公司之重整債務稅捐，優先於重整債權稅捐。

→ 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重整債務之稅捐債權＞擔保債權
或重整債權稅捐債權＞普通債權

三、稅捐優先權之立法理由

（一） 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租稅債權，乃屬公法債權，為充實政府財
政，促進公共利益，宜賦予稅捐優先權。

（二） 國家之租稅債權，原則上並無要求租稅債務人就稅捐設定擔保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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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會，亦無選擇租稅債務人之自由，因此必須賦予優先受償之

權，以免稅捐之受償落空。

（三） 租稅債務人清償稅捐之意願，因無具體有形之對待給付，自然軟
弱，為增強履行可能性較低之稅捐債權，宜賦予稅捐優先權，以謀

平等。

參、納稅義務人權利之保護
一、 財政部依法所發布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不得增加或減免納稅義務人法
定之納稅義務。（稽§11-3；99年1月6日增訂）

二、 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
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

　　前項租稅優惠之擬訂，應經稅式支出評估。（稽§11-4；99年1月6日增訂）
三、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於進行調查前，除通知調
查將影響稽徵或調查目的者外，應以書面通知被調查者調查或備詢之事由

及範圍。被調查者如委任代理人，該代理人應於接受調查或備詢時，出具

委任書。

　　 被調查者或其代理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之許可，得偕同輔佐
人到場接受調查或備詢。（稽§11-5；99年1月6日增訂）

四、 稅捐稽徵機關故意以不正當方法取得之自白且與事實不相符者，不得作為
課稅或處罰之證據。（稽§11-6；99年1月6日增訂）

五、 稅捐稽徵機關應設置適當場所，聆聽陳情或解答納稅義務人問題。（稽
§11-7；99年1月6日增訂）

肆、實質課稅原則
一、 為避免納稅義務人質疑稅捐稽徵機關濫用實質課稅原則，造成徵納雙方之
爭議，於98年5月13日增列稅捐稽徵法§12-1明定實質課稅原則。

二、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
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三、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
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四、前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五、納稅義務人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不因前項規定而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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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
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2
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內溢繳者為限。

（三） 前2項溢繳之稅款，納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
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繳納稅款

之日郵政儲金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
（四） 本條修正施行前，因（二）事由致溢繳稅款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五） 前項情形，稅捐稽徵機關於本條修正施行前已知有錯誤之原因者，2年之

退還期間，自本條修正施行之日起算。

二、 按稅捐稽徵法§28規定，係公法上之特別請求權，此次修正，加強了對納稅人
的保障，本題係因稽徵機關對甲之土地面積計算錯誤，自不必受5年請求權之
限制，因此甲一發現此溢繳地價稅歸責事由，是來自於稽徵機關的錯誤，就可

主張要求退稅，稅捐機關自知道錯誤起2年內查明退還，且不以5年內溢繳稅款 
為限。

18. 租稅法上有關核課期間之性質為何？試分析之。 （98普考）

▲ ▲

解析

一、依稅捐稽徵法§21規定，我國核課期間規定如下：
（一） 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申報，且無故意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核課期間為5年。
（二） 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及應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

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其核課期間為5年。
（三） 未於規定期間內申報，或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其

核課期間為7年。
（四） 在前項核課期間內，經另發現應徵之稅捐者，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

罰，在核課期間內未經發現者，以後不得再補稅處罰。
二、 核課期間有5年、7年之分，惟核課期間之性質為何？屬消滅期間抑或除斥期
間？往昔曾有爭議。
（一） 依民法之法理而言，消滅時效期間係以「請求權」為時效客體，除斥期

間之客體則為形成權，在稽徵機關未發動行使核課權之前，納稅人租
稅債務尚未成立，自無負擔繳納稅捐之義務，國家對人民並無請求權可
言，既無請求權則與消滅時效無涉，是核課期間應屬形成權性質。

（二） 如前述，核課期間之性質為形成權，因此稅捐核課期間應屬「除斥期
間」而非消滅時效期間。

（三） 所謂除斥期間亦稱預定期間，乃法律某種權利所預定之存續期間，隨時
間之流逝，使其權利絕對消滅之期間；核課期間屬「除斥期間」，該期
間係一成不變之絕對期間，不能依民法§129時效中斷，或§139至§143
時效不完成之規定，加以延長其存續期間。

（四） 因此納稅人於核課期間屆滿之時，享有免除納稅義務之法律上利益，此
時效利益無須納稅人提出或主張，稽徵機關即應本於職權作用，援引作
為不再核課稅捐之依據，財政部83年11月30日台財稅第831622784號即明
釋：「稅捐及罰鍰已逾核課期間，依稅捐稽徵法§21Ⅱ規定，應不再補
稅處罰，尚不得因本案納稅義務人之申請而核發已逾核課期間之稅額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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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書。」
三、結論：

關於核課期間之法律性質，學說上，認為係屬「除斥期間」者，有之，立論著
重於核課權之行使目的，在使抽象的稅捐債權具體化，相當於形成權之性質，
而形成權之行使期間，咸認為「除斥期間」；認為係屬「時效期間」者，亦有
之，其立論則著重於核課期間之完成，致使稽徵機關之稅捐債務請求權歸於消
滅，而視為「時效期間」。我國稽徵實務，認為核課稅捐乃屬行政行為，稅捐
核課期間，係行政行為之行為期間，並非時效，採取「除斥期間」見解。

第二部分　選擇題

(　　) 1. 我國稅法有關稅捐優先權之規定，下列何項敘述錯誤？
(A)  土地增值稅之徵收，就土地之自然漲價部分，優先於一切債權及
抵押權

(B)  公司重整中發生之稅捐為重整債務，優先於重整債權，且優先受
償之效力不因裁定終止重整而受影響

(C)  破產宣告前應徵收而尚未開徵之稅捐為財團費用，應優先於破產
債權

(D) 滯納金準用稅捐之徵收優先於普通債權之規定 （94會計師）

▲ ▲  

解析

稅捐稽徵法§7：破產財團成立後，其應納稅捐為財團費用，由破產管理
人依破產法之規定清償之。

破產法§97：財團費用及財團債務，應先於破產債權，隨時由破產財團
清償。

(　　) 2. 納稅義務人對於因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自繳納之日
起，逾幾年未申請退還即不得再申請？
(A) 2年 (B) 3年
(C) 4年  (D) 5年 （94會計師）

(　　) 3. 不依規定保存帳簿或無正當理由不將帳簿留置於營業場所者，應處新
台幣多少元之罰鍰？ （94會計師）
(A) 3千元以上，7千5百元以下  (B) 7千5百元以上，1萬5千元以下
(C) 1萬5千元以上，6萬元以下  (D) 6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

▲ ▲  

解析

稅捐稽徵法§45Ⅲ規定。

(　　) 4. 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申報繳納之稅捐，已在規定期間內自行申報者，
其核課期間之起算日為：
(A) 自申報日起算
(B) 自規定申報期間屆滿之日起算
(C) 自規定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 
(D) 自稅捐機關查得短報或漏報之事實之日起算 （94會計師）

1.C　2.D　3.C　4.A　


